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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社區書院簡介 

明愛社區書院隸屬香港明愛的社區及高等教育服務，書院開辦一系列的學術和職

業導向課程，配合學生及在職人士在提升學歷和專業培訓的需求，實踐終身學

習，促進個人和社會的發展。明愛社區書院現時在全港各區共設有 15個教學及

實習中心，提供適切的社區教育服務。 

 

明愛社區書院開辦的課程大部份已通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之評審，屬資

歷架構第一級至第四級程度。書院秉持天主教和明愛的辦學精神，特別照顧弱勢

社群的學習需要，本著基督精神，關愛施教，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明愛社區書院除了專注於課程的質量和發展外，亦與政府、法定機構和專業團體

合作以提供與行業發展相關的專業服務，並參與一些學術研究和行動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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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政府於 2024/25學年起推出應用教育文憑課程。希望透過應用教育文憑

文憑課程，達到以下目標： 

- 鼓勵學生終身學習，課程的多元組合適切配合學生的個人需要及技

能發展； 

- 為學生提供另一學習途徑，讓學生取得就業和進修所需的正式學

歷； 

- 回應社會需要，協助學生掌握各種現今世代所需技能，使學生能夠

在各方面建立穩固的基礎，以投身社會工作；以及 

- 加強學生的學習動機，培養他們的自學能力，讓他們可獨立地繼續

  進修。 

 

1.2 應用教育文憑課程的設計目標，是提升學生的知識、發展及培育不同技

能和養成良好的品德和態度，讓畢業學生從全人發展中為社會帶來正面

影響；同時在持續教育和就業方面，可達至相當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5

科（包括中國語文和英國語文科）第 2級的程度。 

 

 

2. 應用教育文憑 

2.1 課程簡介 

  2.1.1 課程結構 

課程包括 3科必修科目搭配 2科補充科目及 3科選修科目﹔或

3科必修科目搭配 5科補充科目。 

除了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的學習時數為 120小時外，其他科目

每科學習時數為 60小時，合共 600小時。 

學生須在所須科目分別取得整體評核及格（即 50分或以上），

並在每個科目的出席率達最少 80%，並於修讀期間內參加至少

於 10小時之全方位學習活動，方符合畢業要求，可獲頒發「應

用教育文憑」畢業證書。 

 

  2.1.2 修讀方式 

應用教育文憑課程可以全日制或兼讀制方式修讀。全日制學生

須於同一院校完成所有科目，方會獲發文憑。兼讀制學生則可

報讀不同院校所提供的必修科目及補充科目，並於修畢一個科

目後獲發成績單及修業證明。兼讀制學生在首次報讀選修科目

時，學生必須選擇其中一間院校提供的其中一個選修科目群

組，而不能自行組合不同選修群組中的選修科目來修讀。 

一般來說，全日制課程可於一年內完成，兼讀制課程則視乎情

況，最快可於兩年內完成。學生如於個別科目未能取得及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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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可於稍後以兼讀制形式重修該科目，以滿足畢業要求。

惟全日制學生或兼讀制學生必須於首次入讀課程起計四年內

完成所有科目，否則不會獲發應用教育文憑。 

 

  2.1.3 上課模式 

應用教育文憑課程強調主動和互動，除課堂面授外，個別選修

科目亦會採用實地考察及參觀等學習模式。除英國語文科目

外，所有應用教育文憑課程均以粵語為授課語言及主要以中文

編寫教材。部份選修科目會使用以英文編寫的教材及以英文作

評核。 

 

  2.1.4 評核方法 

應用教育文憑課程之主要評核方法包括：出席率、持續評估及

考試。各項評核方法及所佔分數比重，可參閱課程手冊及向各

科目任教導師查詢。 

 

  2.1.5 升學及就業前景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已評定學生成功修畢應用教育文

憑課程後達到的水平，相當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下稱「中學

文憑試」）5科（包括中國語文和英國語文科）第 2級的程度。

成功修畢延伸數學補充科的學生，其所持有的應用教育文憑相

當於中學文憑試 5科（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和數學科）第

2級的程度。應用教育文憑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屬資歷架

構下第三級別的課程。 

 

應用教育文憑獲自資高等教育聯盟的成員院校接納為符合副

學士和高級文憑或同等課程的入學資格。成功修畢延伸數學補

充科目的學生獲頒發的應用教育文憑，更獲教育聯盟的成員院

校接納為可報讀以中學文憑試 5科（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

和數學科）第 2級程度為入學資格的課程。畢業學生可憑畢業

證書，報讀聯盟院校其他更高級的持續教育課程，循進修階

梯，取得更高級的學歷。 

 

應用教育文憑的資歷獲政府接納為符合以中學文憑試 5科（包

括中國語文和英國語文科）第 2級成績為入職學歷的公務員職

位的學歷要求。而成功修畢延伸數學補充科的學員獲頒發的應

用教育文憑，亦獲政府接納為符合以中學文憑試 5科（包括中

國語文、英國語文和數學科）第 2級成績為入職學歷的公務員

職位的學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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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入讀資格 

  應用教育文憑課程的對象是中六離校生或已年滿 21歲的成年人士。 

 

2.3 畢業條件 

學生須在各科目取得整體評核及格（即 50分或以上），每個科目的出席

率達最少 80%，並於修讀期間累計參加不少於 10小時之全方位學習活

動，可獲頒發「應用教育文憑」畢業證書。 

 

2.4 資助及學費發還之安排 

2.4.1 學費發還 

所有修讀全日制或兼讀制應用教育文憑課程的合資格學生，凡

成功修畢一個科目（即出席率達 80%及整體評核及格），均可

獲政府發還有關科目的三成學費 1，惟有關科目必須是為取得

應用教育文憑所需要修讀的科目，而在應用教育文憑課程下每

名學生最多只可取得八個科目的學費發還。學費發還是以科目

為單位，即使學生有部份科目不及格，他們仍可就其他及格的

科目獲得學費發還。另外，如學生符合上述學費發還條件，並

通過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職學處）轄下的學生資助處

的入息審查而取得『全額』或『半額』資助幅度資格，便可就

成功修畢的科目獲全額或半額學費發還。 

(註：如學生在報讀應用教育文憑課程前曾受惠於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

劃，仍可就應用教育文憑課程取得學費資助。如學生在報讀由認可辦學機構於指定

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下提供的夜間中學課程前曾就讀應用教育文憑課程取

得學費資助，則不能就該等夜間中學課程取得學費資助，除非學生已向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退還從應用教育文憑課程中所獲取的全數資助。此外，若學生於同一學年

同時修讀應用教育文憑課程及由認可辦學機構於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助計劃

下提供的夜間中學課程，只能在應用教育文憑及夜間中學兩個課程中選擇其中一個

課程來取得學費資助。 

如學生修讀應用教育文憑及毅進文憑課程，學生只可就該兩個課程合共取得八個

科目的學費發還。就曾獲發還學費的毅進文憑課程科目，該學生將不能再次於應用

教育文憑課程申請相同科目的學費發還。例如：如學生曾獲發還毅進文憑課程中文

科的學費，他/她便不能申請應用教育文憑課程中文科的學費發還。) 

 

2.4.2 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應用教育學生如擁有香港居留權，或在課程開始前，該學生或

他的家庭已連續在香港居住滿三年，可申請擴展的免入息審查

貸款以繳付學費。申請人須就每宗申請及貸款帳戶按年繳交行

政費，並為所借取的貸款繳付利息。利息的計算將由貸款發放

日起開始計算直至申請人償還全部貸款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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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瀏覽學生資助處網頁 http://www.wfsfaa.gov.hk/sfo/tc/schemes/nls_news.htm

以查詢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最新利率)。申請人須於(i)畢 

業；或(ii)終止學業；或(iii)在首次發放貸款後滿六年的時間（三者

以最早者為準），在 15年內全數償還貸款及所累積的利息。申請詳

情可參閱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申請指引[ENLS 140C]。有關

指 引 及 申 請 表 格 可 於 學 生 資 助 處 網 頁 下 載 ， 網 址 為

http://www.wfsfaa.gov.hk/sfo/tc/public/index.htm#nls2。 

 

  2.4.3 查詢資助安排 

有關政府資助詳請、申請辦法等，可向所報讀的院校，或直接

向學生資助處查詢： 

 

應用教育文憑 - 學費發還 電話：2802 2345 

應用教育文憑 - 資格評估申請 

(全額或半額學費發還) 

電話：2802 2345 

擴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電話：2150 6223 

網址：http://www.wfsfaa.gov.hk/sfo/ 

  

2.5 學費 

  2.5.1 2024-2025年度之學費為： 

60學時之學科為 HK$3,990.00 

     120學時之學科為 HK$7,980.00 

 

  2.5.2 開課後才申請退學、在學期中途退學或被取消學籍，已繳交之

    學費，概不退還。 

   

2.5.3 學生不得私自轉班或轉讓學位。 

   

2.5.4 部份科目學生須自費購買部份教學材料/繳付部份教學材料費

   用。學生需預備有關材料上課。 

   

 

3. 課程基本資料及守則 

 學生須依時出席課節、繳交各項習作、功課、報告、參加考試等，並出席由

 書院安排之各項活動。 

 

3.1 上課時數 

  3.1.1 每一科目修讀學時為 60或 120小時。 

http://www.wfsfaa.gov.hk/sfo/tc/schemes/nls_news.htm
http://www.wfsfaa.gov.hk/sfo/tc/schemes/nls_news.htm
http://www.wfsfaa.gov.hk/sfo/tc/public/index.htm#nls2
http://www.wfsfaa.gov.hk/s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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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學生須根據時間表依時上課及參加考試；凡因教育局宣佈學停

課或導師請假，學生將無需上課，當日取消之課堂將另行安排

補課。補課會安排於學校開放的時間內進行。學生必須遵循補

課的安排，依時出席，違者作缺席論。 

   

3.1.3 若發生不可預計的事故，書院有權調動或取消課節。被取消的

課節，書院會安排補課，並於院校開放的時間內進行。學生必

 須遵循補課的安排，依時出席，違者作缺席論。 

 

3.2 出席率計算方法及請假程序 

  3.2.1 每課節以一小時計算。 

   

3.2.2 學生須準時上課。每課節或課時導師均會點名。 

 

3.2.3 當導師點名完畢才進入課室者，作遲到論；而在每課堂開始後

十五分鐘才進入課室者，則作缺席論。每課節開始十五分鐘後

離開者，亦作缺席論；在每課節完結前十五分鐘內離開者，則

作早退論。凡遲到或早退四次，均作一課節缺席計算。 

   

3.2.4 學生於上課期間擅自離開課室者作缺席論。如於特殊情況下獲

   導師准許離開課室，亦不得超過 15分鐘，否則亦當作缺席論。 

 

  3.2.5 為保障每一學生之學習機會，上課時學生不可作出對其他學生

    或導師構成騷擾之行為。如有違反者，導師將作出一次口頭警

    告，再犯者將即時被要求離開課室，該課節當作缺席論。學生

    之出席率若因此而受影響，責任自負。 

 

3.2.6 凡早退者須攜同家長或監護人證明函件事先辦理手續並得書

院批准，如因特別事故而早退，須在回校當天提交家長或監護

人證明函件補辦手續。如沒有證明函件者，作曠課論。 

 

3.2.7 學生上課不得無故缺席，未經請假或請假未獲批准而缺課者，

作曠課論。連續曠課三天，作自動退學論。 

 

3.2.8 學生因病或因事而未能上課，應盡早通知所屬院校，並須於回

校當天攜同家長/監護人書函補辦請假手續。請病假兩天或以

上者，必須遞交認可註冊醫生證明書；缺席而未有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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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作曠課論。在特別情況下，書院可要求告病假一天的學生遞

交醫生證明書。 

 

  3.2.9 出席節數只按學生之實際出席課程節數計算，其他任何原因之

    缺課，包括病假(無論能否提供醫生證明)、個人及家庭事故，

    或參加非由書院安排之任何形式之活動，均作缺席論。 

 

3.3 評核 

3.3.1 有關各科目之評核及評定及格的要求，可參閱課程手冊及向各

科目導師查詢。 

   

3.3.2 應用教育文憑課程之主要評核方法包括：出席率、持續評估及

考試。各項評核方法及所佔分數比重，可參閱課程手冊及向各

科目任教導師查詢。 

   

3.3.3 持續評估包括課節作業、課後作業、測驗、課節參與、活動及

專題報告等。 

 

3.3.4 若學生因健康或其他合理原因未能準持提交評估課業，學生須

於下一個上課日補交回任教導師，學生須提供證明文件供本書

院審批；若學生未能提供證明及合理原因而未能準時提交評估

課業，所有遲交的課業成績只會以原定分數的 90%計算。若課

業逾期超過兩個上課日，該課業將獲零分。 

 

3.3.5 所有以中文撰寫的教材、課業及考卷將採用繁體中文（課題或

考題特別要求除外）。 

 

3.3.6 以中文作答的課業/考卷，學生可使用繁體或簡體字撰寫/應

考。若學生使用簡體字撰寫課業/應考，須用合乎規範的簡體

字，即中國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在 1986年 10月頒布的《簡

化字總表》內所列的簡體字。 

 

3.3.7 學生於個別科目之出席率(包括遲到、請假及缺席等情況)如低

於 80%，根據應用教育文憑課程之規定，該科目將視作不及格。 

   

3.3.8  應用教育文憑課程科目的合格分數為 50 分; 學生在成績達

到合格分數或合格等級點的同時，必須至少達 80%出席率，

才被視為通過和修畢該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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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科目豁免 

3.4.1 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為必修科目將不獲豁免。所有補充科目

亦不獲豁免。如學生於中學文憑試中數學科學考獲第 4 級成

績或於應用學習課程中取得「達標」、「達標並表現優異（I）」

和「達標並表現優異（II）」的成績，在報讀應用教育文憑課

程時，可申請豁免修讀最多兩個相關學習範疇科目。 

 

3.4.2 學生須選修其他科目以替代獲豁免的科目以滿足應用教育文

憑 600 學時的要求。學生須要繳交替代科目的學費，而替代

科目的成績亦會顯示於成績單上。 

 

3.4.3 學生並非必然可以獲得科目豁免，書院保留更改豁免規則之

權利。所有申請均以本書院相關學部決議為最後之決定，學

生不得異議及申請覆核。 

   

3.4.4 申請程序 

學生須於報名後兩個工作天內向本書院申請豁免修讀個別科

目。申請時須附上有關科目之詳細資料、成績及學歷證明文件

以供審核。書院將於接獲申請後一星期內通知學生結果。於審

核過程中，學生仍須依照申請豁免之科目上課時間表如常上

課。 

 

3.5 成績等級 

3.5.1 所有科目成績均須待應用教育文憑課程管理委員會及校外評

審委員審核及確認後才向學生公佈。 

   

3.5.2 各科目整體評核制度如下： 

     A = 80-100 分  

     B = 70-79 分  

     C = 60-69 分  

     D = 50-59 分  

     F =少於 50分（不及格） 

 

3.6 重考安排 

3.6.1 任何科目，學生如未能在科目之整體評核取得及格，而總評分

於 40 – 49分，並且出席率至少達 80%，可於成績公佈後獲得

一次重考機會。重考申請費用為港幣 500元正。重考一般會安

排在該科目的下一開辦季度的期終考試進行。所有重考必須於

科目原定完課日期的一年內完成，如學生未能如期出席重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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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於限期內進行重考將視為放棄，書院亦不會另作安排。科

目總評分分數低於 40分，一律不獲重考。 

   

3.6.2 通過重新評核的應用教育文憑學生在該科目最高只能獲發「合

格」(D 等) 成績，未能達標的重考學生必須重讀有關科目以

完成整個課程。 

 

 

 

3.7 成績表及畢業證書 

3.7.1 學生將於科目評核成績確認後獲發成績單及單元科目修業證

書。（因各科目考試成績須經由應用教育文憑課程管理委員會

確認，始可公佈，故個別科目成績單及修業證明大約於課程完

結 10-12星期後始發出，若在確認過程中，校外評審委員會需

要澄清事項，則發放成績日期可能會延遲。學生可先致電校務

處查詢發放成績單及證書之日期。） 

 

3.7.2 讀制學生可報讀不同院校所提供的科目，並會於修畢一個科目

後獲發成績單。兼讀制學生須於同一課程提供機構選讀一個選

修群組，並完成修讀群組內所有科目，學生完成整個課程及

10 小時全方位學習活動後，可獲修讀時數最多的院校授予畢

業證書。畢業證書約於申請日期起計一個月內發出。證書領取

有效期為 12個月（由證書簽發日期起計算），費用全免。 

   

3.7.3 所有證書只會保留一年（由證書簽發日期起計算），一年後所 

有未被領取之證書將被銷毁，書院亦不會重新簽發。由於證書

只限簽發一次，遺失或損毁將不獲補發。 

 

3.8 申請成績覆核 

學生若對科目成績有所懷疑，可於成績公佈後五個工作天內以書面形式

向書院學術事務處申請成績覆核，逾期申請將不獲處理。學術事務處之

決議為最終之決定。 

 

3.9 學術誠信及抄襲行為 

3.9.1 學生不得把別人的習作／著作／作品當作自己的習作提交。學

生所有習作、功課、報告等須為學生之原作，嚴禁抄襲。抄襲

他人全份或部份習作／著作／作品，若沒有註明資料來源出

處，均視作抄襲論。所有涉及抄襲之習作、功課、報告等，將

不獲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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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不論學生是抄襲者或提供資料予別人抄襲者，將遭受同樣的處

分。書院會向學生發出警告信，並將事件記錄在案。若學生再

次涉及抄襲行為，書院會按情況的性質及嚴重性作出適當處

分。 

   

3.9.3 書院期望每位學生均能堅守學術誠信。違反學術誠信之行為

包括，但不限於： 

- 提交並非學生自己本人所作的習作。     

- 抄襲他人的出版/或未出版的著作/習作/出品而不註明出

處，不論部份或全部。 

- 捏造虛假的資料/結果(如：統計結果)。 

- 考試時作出違規的行為。 

- 冒名頂替其他學生上課/考試或指使他人冒名頂替學生本

人上課/考試。  

 

 

3.10 考試守則 

每學期的期考日已列載於本學年校曆表內。書院會最遲於期考前一個

月，發出期考考試時間表。學生除須按考試時間表應考外，亦須預留

時間準備可能因特殊情況（如惡劣天氣致考試改期）而更改的考試日

期。學生須遵守以下考試規則，否則可被取消考試資格。 

考試前 

- 未經批准，學生不得進入試場。 

- 在試場範圍內，學生須保持安靜。考試進行期間學生不得談話、蓄

意妨礙或滋擾他人。 

- 學生須於考試前十分鐘到達試場，並按「座位編排表」就座。 

- 進入試場前，書院強烈勸籲學生不要攜帶手提電話及電子器材*進

入試場，如有攜帶，必須把它關掉（包括響閙功能）並放在座位椅

下的當眼處，讓監考員清楚看見。學生須確保衣袋內、身上、桌上

或抽屜內沒有任何筆記、書籍或任何電子器材。考試進行中，如被

發現衣袋內、身上、桌上或抽屜內有這些物品，將會被取消該科的

考試成績。如有懷疑，監考員或會暫時没收學生的裝置於考試後作

進一步檢查。  

- 遲到超過 30分鐘者，將不獲准進入試場應試。亦不獲安排補考。 

*電子器材包括平板電腦、手提電話、多媒體播放器、電子字典、具文字顯示功

能的手錶、智能手錶或其他穿戴式附有通訊或資料貯存功能之科技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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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進行期間 

- 學生於考試聆聽部分遲到少於 30分鐘的處理方法：學生在到達試

場後必須保持安靜，遵照監考員的指示進入試場，並按編號就坐。

考試錄音將不會為遲到者重播。 

- 遲到超過 30分鐘者 （以考生到達應試試場為準），將不獲准進入

試場應試，亦不獲安排補考。 

- 若無故遲到或缺席考試，一律不獲安排補考。 

- 在開考後 30分鐘內及完卷前 15分鐘內，學生不可離開試場。 

- 學生若於考試時間內早退，不論有否作答題目，均須在答題紙及試

題上填妥各項資料，然後舉手通知監考老師，經准許後方可離開

試場。學生離開試場後不得重返試場。 

- 未經指示，學生不得翻閱試題或開始作答。 

- 學生不得共用計算機及其他文具，學生使用之計算機不可含有記事

或計算以外之功能，學生亦不可以電話或其他電子用品代替計算

機。 

- 如須取用任何物品，須先徵得監考員同意。 

- 學生如有作弊或協助作弊，一經證實，將被取消考試資格及該科考

試成績。 

- 有關考試操守的投訴，學生應立即向監考員舉報，或於考試後，儘

快以書面方式透過校務處聯絡學部或課程主任。 

- 如需暫時離開試場，須先徵得監考員同意，並由教職員陪同。而考

試時間將不獲得延長。學生若被發現攜帶任何物品離開或帶回任

何物品，可被取消考試資格及該科考試成績。 

- 學生若於考試期間內早退，不得於試場範圍內及附近地方逗留。 

 

考試完結時 

- 學生應立即停止作答及安坐椅上，待監考員指示方可離開試場。學

生不能拿走試場內任何物件。 

 

3.11 考試作弊及違規行為 

倘學生於評估／測驗／考試進行時被發展作弊及違規，書院會根據懲

處規則作出處分，有關評估課業／測驗／考試將獲零分而該學生亦不

會獲安排補考。學生應在參加考試前詳閱考試規則。若對考試事宜有

任何查詢，應於考試前與書院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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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覆核期終考試考卷成績  

 學生如對期終考試考卷成績*有懷疑，可於獲悉成績後之五個工作天

內，要求書院覆核成績。逾期申請將不獲處理。 

*若課程不設考試，則佔課程總分比重最高之評估習作，可接受成績覆核申請，惟習

作/考試中口試、口頭報告、實習評核及課堂參與部份除外。 

 

3.13 上訴規則 

學生如就評核結果、涉嫌違反學術誠信之行為（如作弊、抄襲等）或

行為不檢事件的裁決不滿，可於結果公布後五個工作天內向學術事務

處提出書面上訴。在接獲上訴後學術事務處會於七個工作天內召開會

議及進行調查。學生有權向事務處親自陳述上訴個案，事務處亦可邀

請其他有關人士（如相關監考員）出席陳述有關情況，有關上訴事務

處的決定為最終裁決。 

 

3.14 缺席期末考試 

如學生因病/突發事故而未能參加期末考試，必須於考試當日致電通知

所屬院校，並於翌日遞交有效之認可註冊醫生證明/請假信。只有能提

出有效醫生證明及獲書院接納請假理由之學生方可獲補考機會。獲書

院批准申請的學生將獲一次補考機會，如學生未能如期出席補考將視

為放棄，書院亦不會另作安排。學生獲批准並出席補考後，如未能在

科目之總評分取得及格，就算總評分於 40 – 49分之間及出席率不低於

80%，亦不會再獲重考機會。 

 

3.15 重讀安排 

學生如於個別科目未能取得及格的成績，便需要另行繳付學費補修該 

科目，以取得應用教育文憑。 

 

4. 一般資料 

4.1 上課地點及時間 

4.1.1 有關上課日期、書院假期、考試及活動日期，學生應參閱校曆

表及留意通告及電郵。 

 

4.1.2 學生須依照指定之地點及時間上課。 

   

4.1.3 上課時間一般為 

星期一至五下午 7：00至晚上 10：00； 

星期六及日為上午 9:00至下午 7:00(公眾假期除外)。個別院校

 之上課時間或有不同，如有疑問，可向院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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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熱帶氣旋及惡劣天氣下之上課安排 

4.2.1 颱風（亦指熱帶氣旋）襲港期間，安排如下：  

颱風信號 院校安排* 

一號戒備信號 照常上課 

三號強風信號 照常上課 

八號或以上熱帶

氣旋警告或「極

端情況」警告 

停課 

八號預警 如香港天文台在發出八號熱帶氣旋警告前

兩個小時內發出預警（即八號預警），進行

中的課堂、考試或其他活動應即時終止。

書院將安排學生在安全情況下離開。 

改掛三號或以下

熱帶氣旋警告信

號及「極端情況」

警告已取消 

 

或 

 

除下所有熱帶氣

旋警告信號及

「極端情況」警

告已取消 

 

除非事前已公布所有全日制課程停課，否

則應按下列安排恢復上課：  

- 假如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在上午 5 

時 3 0分前發出及「極端情況」警告

已取消，上午課堂及全日課堂應恢復

上課。  

- 假如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在上午

10時 30分前發出及「極端情況」警

告已取消，下午課堂應恢復上課。 

- 假如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在下午 5

時前發出及「極端情況」警告已取消，

晚間課堂應恢復上課。 

   *所有安排以教育局宣布為準 

 

4.2.2 暴雨警告信號生效時的安排如下： 

暴雨警告信號 院校安排* 

黃色暴雨警告 照常上課 

紅色/黑色暴雨警

告/「極端情況」

警告 

停課 

已返抵院校的學生應繼續上課，直至正常

放學時間為止；並須在安全情況下，方可

離開。 

改發黃色暴雨警

告信號及「極端

情況」警告已取

消 

 

或 

 

若路面或其他情況許可，恢復上課的安排

如下： 

- 假如在上午 5時 30分或之前宣布及

「極端情況」警告已取消，日間課堂

如常上課。 

- 假如在上午 10時 30分或之前宣布及

「極端情況」警告已取消，下午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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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所有信號 後課堂如常上課。 

- 假如在下午 5時前宣布及「極端情況」

警告已取消，晚間課堂如常上課。 

 

   *所有安排以教育局宣布為準 

 

4.2.1 因惡劣天氣而取消的課堂，書院將另行通知學生有關補課安

排。 

 

4.2.2 如在上課前知悉天文台已懸掛風球，請留意電台及電視台之廣

播，如教育局宣布該日停課，學生則應留在家中。 

 

4.2.3 如在上課時間內天氣有變，教育局宣布正在上課的課堂需要立

即停課，書院會在安全情況下盡快安排學生離開。 

 

4.3 學生個人記錄 

4.3.1  學生於入學時均須填寫個人資料記錄。如須更改個人住址、電

郵地址、流動電話號碼、家居電話號碼及個人資料等記錄，應

盡早以書面通知書院。 

 

4.3.2 學生證乃是核實同學學生身份之重要文件，不得轉讓或借用。

學生須在書院院校範圍內隨身攜帶學生證。 

 

4.3.3 所有學生均獲發學生證一張，若學生遺失或損毀學生證，應立

即通知所屬院校，申請補領及繳交補領費用。如日後學生尋獲

舊證，則必須交回所屬院校註銷，學生不得同時持有兩張學生

證。學生證只供仍在就讀之學生使用。 

 

4.3.4 學生不得使用他人之學生證。 

 

4.4 獎勵及推薦 

如有任何獎勵計劃或推薦文件需要書院作出推薦評語，本院校將根據以

下各項考慮作出推薦(該獎勵計劃有特定要求者除外)： 

- 品行  

- 各科成績 

- 書院內活動參與程度 

- 義工活動參與程度 

- 導師評語及推薦 

 



 

 

 16                  應用教育文憑(兼讀制)學生手冊 (2024-2025) 

 

4.5 書院通告 

有關書院、課程及活動之最新消息將以通告向學生發放。學生應時常留

意院校內的告示板、短信息服務、明愛社區書院網站、社交媒體及電郵

帳戶等。若年滿 21歲，學生可自行簽署書院發出之通告回條。 

 

4.6 使用特別室之設施及其他服務 

學生如借用書院任何地方及設施，須先向所屬院校申請。在使用時，應

遵守使用守則。 

   

4.7 火警事宜 

4.7.1 學生應了解走火通道及滅火器擺放之位置，並需要留意所屬院

校及課室內張貼之火警逃生指示。當聽到火警鐘聲，所有學生

應立即停止一切活動，遵照火警逃生程序及／或教職員指示，

儘快離開。 

 

4.7.2 除遇上火警逃生外，學生不得開啟所屬院校之緊急出口閘門，

以免觸動警鐘。 

 

4.8 意外申報 

書院已為各學生購買意外保險。若發生事故，學生必須立刻通知任教之

導師，或所屬院校之同事，尋求幫助。如屬緊急事故，應立刻指示所屬

院校之同事召喚救護車。事後若申請保險索償，應於發生事故後一星期

內向書院遞交當事人「事件陳述書」。若因受傷住院，可委託任教導師

代交。逾期遞交陳述書，將不獲處理。  

 

4.9 節約資源 

為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書院致力節省用電、用水、用紙等資源。同學

應合作遵守下列指引： 

- 請關掉不需要的電燈、冷氣機、電腦及周邊設備；  

- 節約用水； 

- 減少用紙（例如雙面影印／書寫），多用再造紙； 

- 自備飲用水，減少消耗包裝／樽裝飲品。 

- 在離開課室時關閉所有冷氣機、電燈及風扇。 

 

4.10 無煙校園 

根據《吸煙（公眾衛生）條例》（香港法例第 371 章）規定，所有校園

地方（室內或室外）均為禁止吸煙區，任何人不得在這些地方吸煙或攜

帶燃著的香煙、雪茄或煙斗，否則可被檢控，及罰款港幣 1,500元。吸

煙者會被勸喻弄熄香煙／雪茄／煙斗或離開學院範圍。若吸煙者拒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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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他們會被要求出示文件學生證。所收集的資料將轉交學生事務處跟

進。 

 

5. 操行及紀律 

在任何時間，學生必須遵守院校制定的一切規則及條例，穿戴整齊及謹言慎

行，保持良好秩序及紀律。學生如違反紀律守則，書院會就學生行為作出懲

處。 

5.1 儀容及一般行為守則 

- 必須衣著端莊整潔及髮型梳理整齊，不可標奇立異。書院有權拒絕

儀表不潔、衣履不整、穿著拖鞋、短褲、吊帶、露背或透視上衣者

進入院校上課或參加考試。 

- 須就課程/科目要求，穿著指定之制服/服飾上課。 

- 請保持院校環境清潔，愛護公物。切勿塗污牆壁桌椅，亂拋垃圾，

或撕毀、塗改院校之通告。對刻意破壞公物者，本書院將保留包括

刑事追究之權利。 

- 不可攜帶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物件回校，或在院校範圍進行政治宣

傳活動。 

- 嚴禁攜帶違禁藥物、危險物品、武器或淫褻性刊物回校。 

- 請小心保管財物，如遺失物品，應立即向校務處報告，惟本書院不

負責賠償。 

- 院校範圍內嚴禁吸煙、飲酒、賭博、毆鬥及污言穢語。 

- 切勿在院校範圍喧嘩，以免妨礙他人上課。 

- 課室內不准飲食。 

- 上課時須保持安靜，不可作出對他人或導師構成騷擾之行為，如：

嬉戲、高聲談話、飲食、說粗言穢語、使用與課堂無關的電子產品

或讓該等電子產品發出聲響、不服從導師之合理指示或作出言語上

之對抗、蓄意騷擾別人、情緒失控、與他人作出不必要之身體接觸

等。如有違反者，導師將作出一次口頭警告，再犯者將即時被要求

離開課室，該堂當作缺席處理。如學生之出席率因此而受影響，責

任自負。 

- 如果學生的行為强加於暴力威脅或進行其他違法行為；如打架、盜

竊、滋擾或恐嚇別人、蓄意破壞院校內設施，或藏有違法之物品，

本書院將報警，交由警方處理。 

- 必須依時出席本書院安排的活動，並遵守秩序。 

- 冒充家長或監護人簽署學校通告及文件將受嚴重處分，可被勒令退

學。 

- 未經本書院批准，不准進行以下活動：拍攝、錄音、錄影、產品推

銷、募捐、組織活動或攜同學生以外人士進入院校及參與書院活

動。學生使用院校電腦設施或校園無線網絡上網發表的一切言論與



 

 

 18                  應用教育文憑(兼讀制)學生手冊 (2024-2025) 

 

校方無關，亦不代表書院及全體師生的立場。學生於院校內之所有

表現(如獎懲細節、學術成績等)將記錄在學生個人資料檔案作為日

後申領推薦書或相關文件之參考。  

      

5.2 懲處 

5.2.1 倘學生違反守則，本書院會根據違規情況的性質及嚴重性決定

處分的方式及程度，包括︰ 

- 即時被要求離開課室，該課堂當作缺席處理。 

-  取消有關作業或考試分數。 

-  口頭或書面警告。 

-  取消考試資格。 

-  暫停或開除學籍。 

 

5.2.2 學生若在校內涉及刑事罪行或非法活動，本書院將交由警方處

理。 

 

5.2.3 各導師有權因應學生的行為和態度而給予適當處分。 

 

5.3 平等機會及防止騷擾 

明愛社區書院致力維持一套平等機會政策，以締造一個平等機會的環

境，確保書院的僱員、學生以及與有事務交往的人士，不論其國籍、種

族、膚色、語言、宗教信仰、政治或其他見解、性別、年齡或個人狀況，

他們都會獲得一視同仁的待遇。 

 

本書院的僱員及學生均須遵守平等機會委員會根據《性別歧視條例》、

《殘疾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及《種族歧視條例》而制定的

實務守則，以及任何可能頒布的反歧視條例。他們可能要對自己所作的

行為承擔個人責任。有關條例詳細內容可參閱以下網址

https://www.eoc.org.hk/zh-hk 

 

若本書院的僱員或學生感到遭受任何騷擾，應即時向干犯者表達不滿，

請其立刻停止。若認為受到騷擾或歧視而希望正式提出投訴，應儘快向

學生事務處提出，所有投訴絕對保密。 

 

5.4 反欺凌(關愛共融校園) 

明愛社區書院致力為學生提供一個安全、和諧、關愛共融和互助的學習

環境。欺凌行為除了破壞校園和諧氣氛，亦深遠影響學生心靈成長，因

此書院對於一切欺凌及暴力行為都是絕不容忍；假如書院發現相關事件

或懷疑個案，定必以迅速及認真的態度處理。 

https://www.eoc.org.hk/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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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書院亦會提升學生及教職員對校園欺凌的警覺性及了解應對

欺凌及暴力行為的程序，從而建立關愛共融校園。 

 

 

6. 學生服務 

6.1 學生支援及輔導服務 

6.1.1 學生支援及輔導服務致力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情緒輔導及全人

發展等服務支援，擔當學生成長中的同行者，為學生提供愉快

的學習經歷及校園生活體驗；並鼓勵學生不斷學習、思考、探

索和應變，以面對成長路上的各項挑戰。 

 

6.1.2 服務宗旨： 

    - 營造一個充滿關愛的校園環境，讓學生愉快地學習； 

-  與學生一起探討有關個人成長、家庭、人際關係或學習上

所面對的挑戰； 

    -  透過自我認識及自我發展的歷程，啟發學生的潛能； 

-  積極推動院校及師生間之溝通和合作，讓學生得到全方位

的支援。 

 

 

6.1.3 聯絡學生輔導主任方法： 

學生可透過學生事務處網頁 cice.edu.hk/sao 聯絡學生輔導主

任。 

 

6.2 提議及投訴途徑 

6.2.1 本院校以提供優質教育為辦學宗旨，一向鼓勵學生提出意見。

院校設有不同的溝通方式和途徑，讓學生表達意見。如有任何

建議，可向學部或學術事務處提出。 

 

6.2.2 學生可以口頭、書面等形式向本書院提出意見及投訴。 

 

6.2.3 對於口頭的意見及投訴，本書院職員會即時向投訴人了解情

況，務求直接快速地處理及跟進有關投訴。 

 

6.2.4 對於書面的意見及投訴，本書院將會於兩個工作天內給予投訴

人初步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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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若投訴人對口頭回覆有所不滿，可以書面向相關學術部門/相

關部門提出投訴。 

 

6.2.6 若投訴人對本書院之書面回覆仍有所不滿，可直接與學術事務

處聯絡，進一步解決有關問題。 

 

6.2.7 所有投訴必須具真實姓名、班別及聯絡電話。任何匿名之投

訴，均不獲處理。 

 

6.2.8 所有提出的意見及投訴，本書院將以保密原則處理。 

 

6.2.9 學生應留意，若調查後發覺投訴並無確實證據，或純為透過口

頭誣告及／或誹謗而加害被投訴者，則學生可能需要負上法律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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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各項收費 

下列各項收費只供參考之用。所有收費會定期作出調整，均以本書院最新之

公佈為準。 

服務種類 2024/25學年收費（港幣） 

補領學生證 每張 100元 

補發學費收據證明 每張 60元 

補發學業成績報告單 每份 200元 

畢業證書 
證書只限簽發一次，遺失或損毁均不獲補

發。 

簽發修業證明書 每張 200元 

逾期領取證書 

逾期領取證書者，須繳交手續費港幣 200

元。所有證書只會保留一年(由證書簽發

日期起計算)，一年後所有未被領取之證

書將會銷毁，本院校亦不會重新簽發。 

上訴 

(i) 覆核期終考試考卷成績 

(ii) 違反學術誠信之行為 

每科/宗個案上訴手續費 500元。如上訴

成功可獲發還繳交費用。 

重考申請費用 每科目 500元 

影印費 
每頁 1元(黑白) 

每頁 3元(彩色) 

逾期繳交學費 每期罰款 300元 

科豁免申請費 每科申請 150元 

在學證明書／出席證明或其他

校方簽署證明文件 
每份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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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各院校及部門之詳細地址及聯絡資料 

通識教育學部 (應用教育文憑課程) 

地址： 油麻地石壁道 4號 

電話： 2710 2628     

 電郵： dge@cice.edu.hk 

 

各院校地址及聯絡方法： 

院校辦公時間一般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9:00至下午 6：00；星期六為上午 9:00

至中午 12:00 (假日及公眾假期除外)。個別院校之開放時間或有不同，如有

疑問，可向院校查詢。 

地點 地址 電話 

天后 香港英皇道 75至 83號聯合出版大廈一樓 3521 1071 

油麻地 油麻地石壁道 4號 2710 2628 

翠屏 九龍觀塘翠屏(北)邨翠榆樓M2層 125A號 2623 3681 

紅磡 紅磡戴亞街 5號 2239 6363 

荃灣 荃灣眾安街 146號 3610 3700 

元朗 元朗水邊圍邨疊水樓地下 1室 2478 2461 

屯門 屯門湖景邨湖月樓地下 21-34室 2146 4225 

粉嶺 粉嶺祥華邨 1號停車場 3樓 2682 0777 

調景嶺 調景嶺翠嶺路 18號 2710 2633 

 

*如本手册中包含的信息發生更改，將會以通告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本書

院保留一切最終決定權。

https://www.google.com.hk/maps?f=q&source=s_q&hl=zh-TW&geocode&q=%E4%B9%9D%E9%BE%8D%E6%B2%B9%E9%BA%BB%E5%9C%B0%E7%9F%B3%E5%A3%81%E9%81%93+4+%E8%99%9F&aq&sll=22.3298,114.180727&sspn=0.006838,0.011362&brcurrent=3,0x3404009533f68457:0x69f4ecff87253282,0,0x3404009533f68457:0x7af391a82a888312&ie=UTF8&hq&hnear=%E7%9F%B3%E5%A3%81%E9%81%934%E8%99%9F&z=17
mailto:headoffice@cches.edu.hk
https://www.google.com.hk/maps/place/%E8%81%AF%E5%90%88%E5%87%BA%E7%89%88%E5%A4%A7%E5%BB%88/@22.2861309,114.1927015,17z/data=!3m1!4b1!4m2!3m1!1s0x34040101cbe76373:0x39f1f8efb06dc6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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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hk/maps?q=%E8%8D%83%E7%81%A3%E7%9C%BE%E5%AE%89%E8%A1%97146%E8%99%9F&hl=zh-TW&ie=UTF8&sll=22.307261,114.18811&sspn=0.008725,0.016512&brcurrent=3,0x3403f8ee8d237499:0xa00c396826283b0,0,0x3403f80f03bf95fd:0xfe0bdcdca508c0b7&hnear=%E7%9C%BE%E5%AE%89%E8%A1%97146%E8%99%9F&t=m&z=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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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hk/maps/place/%E6%98%8E%E6%84%9B%E7%A4%BE%E5%8D%80%E6%9B%B8%E9%99%A2+-+%E5%B1%AF%E9%96%80/@22.376268,113.9632643,17z/data=!3m1!4b1!4m5!3m4!1s0x3403fb4f8a18b15f:0x3eeb4201830eebf7!8m2!3d22.376268!4d113.965453?hl=zh-TW
https://www.google.com.hk/maps?q=%E7%B2%89%E5%B6%BA%E7%A5%A5%E8%8F%AF%E9%82%A8%E5%81%9C%E8%BB%8A%E5%A0%B4&hl=zh-TW&ie=UTF8&ll=22.492902,114.139377&spn=0.008713,0.016512&sll=22.492555,114.141115&sspn=0.008713,0.016512&oq=+%E7%A5%A5%E8%8F%AF%E9%82%A8%E5%81%9C%E8%BB%8A%E5%A0%B4&brcurrent=3,0x3403f61813d21111:0x665e677adb9d071d,0,0x3403f5db5f172d93:0xe20b08e8053ec4d8&hq=%E7%A5%A5%E8%8F%AF%E9%82%A8%E5%81%9C%E8%BB%8A%E5%A0%B4&hnear=%E7%B2%89%E5%B6%BA&t=m&z=17
https://www.google.com.hk/maps?q=22.303252,114.250624&hl=zh-TW&num=1&brcurrent=3,0x340403e98351c941:0xcdecffbe48d32670,0,0x340403e98351c941:0x63a9492dc77993ac&t=m&z=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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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社區書院 

應用教育文憑(兼讀制)  學生手冊（2024-2025） 

回  條 

第一部份 

本人已詳閱  貴校之應用教育文憑（兼日制）學生手冊。 

 此覆 

 

院校：明愛社區書院 - 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年滿 21歲之學生，可自行簽署通告回條 

 

第二部份 

本人已詳閱  貴校之應用教育文憑（兼日制）學生手冊，為促進家校合作，本人

願意督促敝子弟遵守各守則。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覆 

 

院校：明愛社區書院 - 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 


